
证券代码
：

000901

证券简称
：

航天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

股
005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和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8

日上午

10

时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1

号海鹰科技大厦公司

1605

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会议主持人：张彦文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航天科技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67,853,0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7.10%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①

选举薛亮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67,853,045

股，占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②

选举郑辛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67,853,045

股，占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温烨

3

、律师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

000901

证券简称
：

航天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

董
-006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和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8

日上午

10:30

在北

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1

号海鹰科技大厦

1605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8

人，董事李

建民因工作原因授权董事薛亮代为表决， 独立董事李志民因公出授权独立董事宁向东代为表决，独

立董事怀效锋因公出授权独立董事赵慧侠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薛亮先生主持，会议采取投票表决

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薛亮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长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原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1

名独立董事。

修改为：战略委员会成员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1

名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改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部分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航天科技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薛亮

委员： 宁向东 高继明 卢克南 郑辛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慧侠

委员：李志民 张彦文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怀效锋

委员：李志民 薛亮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宁向东

委员：卢克南 怀效锋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八日

董事长薛亮简历

薛亮，男，

1963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文化，研究员，历任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四室副主任、生

产工艺处处长、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航天飞航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现任中国航

天飞航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其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证券代码
：

002092

证券简称
：

中泰化学公告编号
：

2010-05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

"

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2010

年

9

月

8

日，本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证券简称

"

中泰化学

"

和证券代码

"002092"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2133

证券简称
：

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45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于

2010

年

9

月

8

日下午

2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

508

会议室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3,452,154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98,600,000

股的

48.82%

。

会议由王鹤鸣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经逐项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王鹤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

1-2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王轶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

1-3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江利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

1-4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邵少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

1-5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胡巍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

1-6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华欣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1-7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周亚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1-8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吴次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1-9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许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2

、经逐项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1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杜王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监事；

2-2

、会议以

243,452,154

票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宋鉴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监事。

3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吸收合并浙江广宇经贸有限公司工商变

更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吸收合并浙江广宇经贸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相关事项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5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6

、审议《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7

、审议《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订

<

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

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

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修订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243,452,154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３６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登记日在册全体流通

Ａ

股股东获得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控股”）及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的现金为对价安排，送出现

金总额为

１５

，

７５８．４０

万元，其中

１２

，

７１２．５６

万元由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承担，其余

３

，

０４５．８４

万元由江

铃控股单独承担，这样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现金数量为

１３．４０

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长沙大智投管理

资咨询有限公司

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法定承诺：所

持江铃汽车股份自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日起，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１

、按承诺履行。

２

、 该五家股东已向江铃控股

偿还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其代为垫

付的对价，并已取得江铃控股的书

面同意。

２

江西江铃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３

黎万连

４

黄昌祥

５

上海大众汽车新

乡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３３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０．０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

可上

市流

通股

数占

无限

售股

份总

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２

江西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３

黎万连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４

黄昌祥

４２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５

上海大众汽车新乡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合计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

，

１１７

，

０００ ０．３６％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

，

９０１

，

０００ ０．３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２０

，

０００ － －

５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７

、内部职工股

－ － － － －

８

、高管股份

４

，

６２０ － － ４

，

６２０ －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３

，

２４１

，

６２０ ０．３８％ －３３６

，

０００ ２

，

９０５

，

６２０ ０．３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５

，

９７２

，

３８０ ５９．７７％ ３３６

，

０００ ５１６

，

３０８

，

３８０ ５９．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８５％ － ３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８５％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５９

，

９７２

，

３８０ ９９．６２％ ３３６

，

０００ ８６０

，

３０８

，

３８０ ９９．６６％

三、股份总数

８６３

，

２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６３

，

２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长沙大智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司法裁定过户

注

１

２

江西江铃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司法裁定过户

注

２

３

黎万连

０ ０ ０ ０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１％

协议转让注

３

４

黄昌祥

０ ０ ０ ０ ４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协议转让注

３

５

上海大众汽车新

乡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０％

司法裁定过户

注

４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３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４％

关于股份数量变化沿革的说明：

注

１

、 原法人股股东珠海经济特区香州汽车贸易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经司法裁定过户给长沙大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

２

、原法人股股东江西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经司法裁定过户给江西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

３

、原法人股股东湖南湘北三星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经协

议转让给黎万连先生和黄昌祥先生。

注

４

、原法人股股东河南新乡二机电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经司法裁

定过户给上海大众汽车新乡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

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３ ８４

，

０８５

，

７００ ９．７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６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１％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５ ４５

，

３２０

，

７００ ５．２％

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３ ２６８

，

１３０

，

６００ ３１．０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江铃汽车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５

、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江铃控股对股改实施方案表示反对意见和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东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截

至本公告出具日，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西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黎万连、黄昌祥、上海大众

汽车新乡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五位股东已向江铃控股偿还了代为垫付的对价，江铃控股已致函本公司书面同

意解除上述五位股东所持有江铃汽车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限售。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股票简称
：

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

０７

武钢债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９４３

号武钢宾馆。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９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０８９３９５３３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４．９３

２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０７３２２４７１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４．７２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８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６１７０６２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２１

（三）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马启龙先生、独立董事杨天钧先生、周祖德先生、孔建益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吴声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会秘书万毅先生出

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管胡邦喜先生、邹继新先生、程赣秋先生、施世忠先生、尹晓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其中第五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议

案

序

号

议案

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

否

通

过

１

《关于公司符

合配股条件

的议案》

５０７８９４１６１０ ９９．７９％ ７７６７２０８ ０．１５％ ２６８６５２０ ０．０６％

是

２

《关于公司配

股决议有效

期延长一年

的议案》

５０７６５６０１３０ ９９．７５％ ８９２９１１４ ０．１８％ ３９０６０９４ ０．０７％

是

３

《关于审议

＜

武汉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报 告

＞

的 议

案》

５０７７６４１３３０ ９９．７７％ ２７０１４１５ ０．０５％ ９０５２５９３ ０．１８％

是

４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

次配股相关

事宜的有效

期的议案》

５０７６４１３５３０ ９９．７４％ ４４７３９２０ ０．０９％ ８５０７８８８ ０．１７％

是

５

《关于补选公

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逐 项 审 议

５．

１

独立董事候

选人肖微先

生

５０７３８００９１９ ９９．６９％

— — — — 是

５．

２

独立董事候

选人张吉昌

先生

５０７３６０４７１９ ９９．６９％

— — — —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姜翼凤、 马双驰现场见证， 并出具 《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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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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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0-038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

03968

公告编号
:2010-0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一）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

、《关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决议》，同意向中国国际海

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性保函专项额度全折人民币

7

亿元，期限

3

年，由深圳南方中集

东部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加上本公司之前已经给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授信， 本公司给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合并金额为人民币

17.43

亿元；

2

、《关于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决议》，同意：（

1

）向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集

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

亿元；（

2

） 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一季度

季末资本净额的

15%

；（

3

）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属下单一企业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一季

度季末资本净额的

10%

；（

4

） 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属下单一企业授信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

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上，须按规定履行向股东大会报批的程序。

（二）回避表决事宜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傅育宁对《关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

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秦晓、傅育宁、李引泉、付刚峰和洪小源对《关于与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综合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及本公司制定的《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

交易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1%

以上，属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10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0

年

9

月

8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0

年

1

月，

199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

一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物流装备和能源装备的企业集团，主要经营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和化工装

备、海洋工程、机场设备等装备的制造和服务，在中国以及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拥有

150

余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员工超过

5

万人。

2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

1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权益，是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之一，该公司的前身是招商局，创立于

1872

年中国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曾是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

业现代化进程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企业之一。 经过

130

多年的发展，该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综合

性企业集团，业务范围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与服务

(

港口、公路、能源运输及物

流、修船及海洋工程

)

、金融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三大核心产业，业务地区主要分布于中国内

地、香港、东南亚等地。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为

18.27%

，其中持有

A

股占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18.07%

；持有

H

股占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0.20%

。

（

2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48

年

10

月

11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主要

从事水上客、货运输业务；码头、仓库及车辆运输业务；各类交通运输设备、零备件、物料的销售、采购供

应；船舶、客货代理业务、海上国际货运业务；另外也从事与运输有关的金融、保险、信托业务。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12.40%

。

三、公允交易原则的履行

以上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没有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亦不低于该公司在其他银行的授信

条件；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均按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并以公平、合理的市场利率收取利息。

上述关联交易生效后，本公司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集团客户、对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均不超过本公司资本净额的

15%

，且本公司对全部关联

方的授信余额不超过本公司资本净额的

50%

。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包括贷款和资金业务，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授信业

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

-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第

23

条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武捷思、阎兰、周光晖、衣锡群、刘永章、刘红霞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审

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1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并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2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招商银行现有信贷业务的审批和管理规定执行的，与其他非关联客户的授信

审批程序一致；

3

、 上述关联交易经过了招商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审批， 关联董事傅育宁对

《关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秦晓、

傅育宁、李引泉、付刚峰和洪小源对《关于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审

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上述关联交易生效后，招商银行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的集团属下企业、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集团属下企业的授信余额总

数均不超过招商银行资本净额的

15%

，且招商银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超过招商银行资本净额的

50%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八届二次会议纪要；

2

、董事会八届四次会议决议；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000012

；

200012

证券简称
：

南玻
A

；

南玻
B

公告编号
：

2010-029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获得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10

年

9

月

8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

股票代码
：

000921

股票简称
：

ST

科龙 公告编号
：

2010-059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信（成都）冰箱有限公司（「海信成都」）于

2010

年

9

月

8

日收到人民币

1860

万元的财政扶持资金，该笔资金系成都市重大产业化项目领导小组

办公室同意向海信成都拨付（《关于海信（成都）冰箱有限公司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回复》），用于支持海

信成都的生产与发展。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海信成都总资产为人民币

51,497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6,046

万元，

2010

年上半年，海信成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48,73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975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8

日

股票代码
：

600325

股票简称
：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2

债券代码
：

122028

债券简称
：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局于

2010

年

9

月

6

日收到副总裁赖小航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赖小航先生因个人发展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赖小航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

事局之日起生效。

赖小航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和突出的贡献，董事局代表公司对此

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祝愿赖小航先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789

证券简称
：

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

2010-3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签署《企业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情况概述

2010

年

8

月

29

日及

2010

年

9

月

8

日，因南昌水泥厂

"

企业改制

"

与

"

退城进园

"

的需要，公司控

股子公司南昌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万年青

)

与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控股集团

)

就企业搬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

2001

年南昌万年青成立时南昌水泥厂和公司各持有其股权比例为

32%

和

68%

，南昌万年青坐落

在南昌水泥厂厂区内，可以无偿使用南昌水泥厂

30

年的土地使用权，后南昌水泥厂将其

32%

的股权

划转其母公司控股集团，控股集团成为南昌万年青股东。 鉴于南昌水泥厂的搬迁给南昌万年青带来

的生产经营影响，其股东控股集团愿意将搬迁补偿按照评估价值

5130

万元补偿给南昌万年青。

上述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不触及其他审议程序。

二、协议当事人基本情况

控股集团是南昌水泥厂的控股母公司；南昌万年青、控股集团、公司之间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与控股集团、南昌水泥厂之间没有其他关联关系，本协议没有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企业搬迁补偿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

"

退城进园

"

计划：南昌万年青同意整体搬迁

"

退城进园

"

，落户于南昌建材工业产业园基地

（园）。 在第一笔补偿款到账后、粉磨站项目核准后的八个月之内，南昌万年青计划一期投资人民币

1.2

亿元，在建材工业园购地

150

亩，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完成新厂建设。

（二）职工安置：在南昌万年青工作的南昌水泥厂职工，统一参加南昌市国企改制，统一时间、统

一标准、统一操作。 职工安置费用经人保（劳动）部门核定总额为人民币

1150

万元，控股集团按照股

权比例承担

32%,

即人民币

368

万元，其余的

68%

即

782

万元由南昌万年青自筹，公司不承担任何安

置费用。

（三）项目安排：南昌万年青支持南昌水泥厂创办塑料包装袋厂，该厂可以参加南昌万年青采购

招标，中标后进入南昌万年青的供应商名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在市场同等条件下，南昌万年

青支持并帮助南昌水泥厂下属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四）双方结合产业实际状态，同意参照搬迁资产评估值，即人民币

5130

万元，控股集团将分三

期支付给南昌万年青：

1

、在

2010

年

8

月

30

日前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

2

、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前支付人民币

1572

万元。

3

、余额在南昌水泥厂土地使用权被摘牌后

90

个工作日支付。

由于控股集团和南昌万年青订立的《企业搬迁协议》，履行审批程序时间较长，致使双方未能按

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执行，鉴于该协议已经审批，故协议双方一致达成了《企业搬迁补偿协议》，补充

协议的主要条款：

将原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付款方式变更为：在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前，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

其余条款不变。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企业搬迁补偿协议》如能按期履行公司将获得一定搬迁补偿，并可计入即期损益，而且南

昌万年青的搬迁将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升级；

2

、本《企业搬迁补偿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对控股集团形成依赖。

3

、南昌万年青现有的粉磨设备属于要淘汰的落后设备，本次搬迁后，现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

产将全部不能使用，根据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报告，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713

万元，南昌万

年青的搬迁将产生

1713

万元搬迁损失。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

、因为协议在传签中南昌万年青签署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29

日，控股集团签署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6

日，因而延迟了协议的披露时间，公司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2

、根据南昌市政府的

"

企业改制

"

、

"

退城进园

"

的整体规划，南昌万年青正在积极申报在工业园区

内建设年产

100

万吨粉磨站项目的申请。

六、备查文件目录

《企业搬迁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八日


